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
3.检查项：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

实现紧急切断功能；涉及毒性气体、液化气体、剧毒液体的

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

仪表系统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61700

5.检查内容：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

是否实现紧急切断功能，涉及毒性气体、液化气体、剧毒液

体的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是否配备独立

的安全仪表系统

6.检查标准：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

应实现紧急切断功能，涉及毒性气体、液化气体、剧毒液体

的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应配备独立的安

全仪表系统。


